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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８年初，全国许多城市房价过高，增长过快，
超过了大部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这也是当前房地

产市场最大的问题。针对低收入家庭的经济适用住

房和廉租房相对开始较早，而对于在总人口中占较

大比重的中等收入家庭的保障性住房建设，从全国

范围内来说才刚刚开始。２００６年５月，国务院下发
了《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调整住房

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

［２００６］３７号，中等收入家庭保障性住房建设在全国
各地开始全面实施。

１　中等收入家庭住房建设实施现状

北京在２００８年年初开始全面实施中等收入家
庭住房（以下简称限价房）建设，采取限房价，竞地

价，附加条件公开招标方式出让土地，确定项目开发

主体的办法。限价房价格在项目同区域内同品质商

品住房的平均销售价格基础上下浮１０％ ～１５％确
定，利润限制在开发成本基础上 ８％ ～１０％之间。
确定的销售限价为房屋的平均销售价格，中标单位

可根据楼层、朝向在上下５％的范围内调整销售价
格，但平均销售价格不得超过规定的销售限价，购买

房屋５年后方可上市，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８年分别计划
建设限价房３００万ｍ２。

南京在２００３年开始实施的三房工程（中低价商
品房、经济适用住房、廉租房）中，就开始了中低价

商品房的建设。采用限房价、竞地价，附加条件挂牌

出让土地方式确定开发主体。截至目前，已经竣工

建筑面积５０万ｍ２并交付使用，５０００户入住，另有
３４万ｍ２正在建设，９０万 ｍ２即将开工。住房价格

在项目同区域内同品质商品住房的平均销售价格基

础上下浮２０％确定。为避免大量贫困人群过度集
中，造成后期社会管理问题，限价房的区域分布采取

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办法，在早期相对集中的基础

上，转向全市经营性住宅用地配建１０％限价房，同
时开发同时上市。

广州２００６年开始实施限价房建设。开发主体
确定采取双限双竞（即限套型、限房价，竞房价、竞

地价），附加条件公开招标或挂牌出让土地的方式

实施。其借鉴香港有关住房政策的定价标准，限价

房价格定为项目同区域内同品质商品住房市场价格

的７０％，此为最高销售价格，开发商可根据市场及
房屋具体情况确定具体销售价格，但不得超过此限

定价格。购买限价房５年后方可上市，须全额补交
土地差价。限价房的销售对象限定为本地户籍与首

次置业者，未作收入限定。广州对限价房的运作模

式曾作多次尝试，如对房屋价格限定标准曾尝试开

发商自报房价，政府评估价格与专家论证相结合，设

定竞房价与竞地价权重公式，按同区域同品质商品

房价格一定比例确定等多种方式，还对如何确定招

标中地价与房价的评分规则等进行了探索。

相对于其他城市，成都实施模式存在着较大的

差异性。其２００６年开始实施，采取由政府指定信誉
较好实力较强的国有企业开发，限价房用地实行协

议出让的模式。限价房价格在项目同区域内同品质

商品住房的平均销售价格基础上下浮１５％ ～２０％
确定。销售对象除本市中等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外，

还尝试包括重点规划产业中高学历、高科技人才队

伍等对城市建设有较大贡献人群，以促进本地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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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产业发展。

青岛较早地开始了此项工作的实施。２００４年，
青岛市政府下发了《青岛市普通商品住房管理办

法》，随后又专门为限价房建设调整了土地储备的

供地政策：对于纳入储备后拟招拍挂出让的住宅用

地，除政府指定项目和农村经济发展用地外，其余部

分要全部用于建设中低价位普通商品住房，以“招

拍挂”方式公开出让。从２００５年开始，每年从土地
储备中拿出６６．６７ｈｍ２土地，用于限价房建设，并将
此列入了“十一五”住房规划。具体限价房实施办

法，采用限房价、竞地价、附加条件挂牌方式出让土

地，确定项目开发主体的方式。限价房价格定为项

目同区域内同品质商品住房的平均销售价格基础上

下浮２０％，购买限价房５年后方可上市。

２　限价房实施状况分析与思考

２．１　限价房实施状况分析

综上所述，各地限价房实施办法“大同小异”。

“大同”是指各地所建限价房用地目前均实行有偿

出让，对开发利润进行了限制，对房屋价格、购买对

象作了限制，房屋销售价格低于同品质商品房１０％
～３０％之间，销售对象主要为中等收入住房困难家
庭（成都还向高等人才倾斜），基本上对购买人户

籍、收入、现有住房条件等方面加以限定。而“小

异”则是指从前期的供地，项目开发主体的确定，到

后期的限价房销售管理，各地又存在一定的差异。

如成都不像其他有些城市采取招标或挂牌的方式确

定项目建设主体，而是政府指定国有企业，项目用地

采用协议出让的方式实施。对于限价房的购买对

象，广州没有像其他地方那样就购买人收入进行限

定。各地政府应在总结各地实施限价房建设经验的

基础上，参照近期国家发布的经济适用住房实施办

法，制定全国统一的限价房实施办法，就前期供地模

式，到后期的房屋销售等运作进一步规范，并做好与

其他保障性住房的对接，使此项工作更为制度化、规

范化。例如，为了抑制投机，对限价房的上市可以统

一为购买限价房５年后方可上市，并要求全额补交
土地差价。

２．２　关于发展限价房的思考

目前，限价房工作实施中的主要问题是限价房

“量”的问题。近一时期，各地政府响应中央的宏观

调控方式，积极发展限价房，这些对房地产市场的走

势确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改变了部分群众的市场

预期，从稳定房价方面来说起到较好的效果，部分住

房困难群众也住进了限价房。但不管刚刚开始实施

的地方，还是已经实施了一定时期的城市，真正推向

社会的广大住房困难群众可以申请购买的量非常

少。据有关资料显示，新加坡８０％的居民居住在政
府修建的公房中，香港大约半数人口住在公房中，但

多数为租住，质量较差，但基本住房得到政府公房保

障。

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加快解决城市群众住房困

难，这标志着中央今后关于住宅调控思路的转变，各

地政府应认真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借鉴外地先进

经验，加快建立当地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加快住房

分类供应体制的实施，成功地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

的住房保障体系之路，满足大批中低家庭收入住房

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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